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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
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
承辦人：蕭雨堯

電話：(本人聽力不便，請善用電子信箱)

傳真：077406580

電子信箱：maw30139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5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0835253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學年度各項考試資訊 (31141537_108352530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

109學年度各項考試日期及試務作業調整事項，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

108年7月31日考試字第108070013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109學年度各項考試及報名日期預訂如下（詳如附

件），請學校宣導周知並及早準備考生報考資料、相片等

相關事項：

(一)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：

１、考試日期：108年10月19日（星期六）。

２、報名日期：108年9月2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08年9月6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：

１、考試日期：108年12月14日（星期六）。

２、報名日期：108年11月1日（星期五）起至108年11月7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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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(三)學科能力測驗：

１、考試日期：109年1月17日（星期五）至109年1月18日

（星期六）。

２、報名日期：108年10月25日（星期五）起至108年11月7

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(四)指定科目考試：

１、考試日期：109年7月1日（星期三）至109年7月3日

（星期五）。

２、報名日期：109年5月19日（星期二）起至109年5月28

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三、為利考生與各界瞭解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全年度考試安排，

該中心出版年度考試簡章，內容同時包括高中英語聽力測

驗、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三項考試。109學年度考

試簡章於108年8月2日公布，主要試務作業或調整事項如

下：

(一)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兩次考試播音方式皆採分散式個別試

場播音。

(二)指定科目考試調整報名時間並以簡訊通知應試號碼：報

名與確認報名資料時間由14日調整為10日，並考量預定

寄發考試通知日期已逾各校畢業時程，將不再寄發考試

通知，改以簡訊通知考生應試號碼與網路查詢之網址。

(三)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：

１、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二次考試之申請審查比照108學年度

一次作業，僅欲報考英聽第二次考試者必須於英聽第

一次考試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。

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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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修訂應考服務項目分類，新增輔具項目並修訂複審規

定與相關作業程序。

(四)考生申請複查時需先取得之「考生申請複查成績密碼」

除印於成績通知單上以外，亦可至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

站各項考試試務專區之「查詢複查成績密碼系統」查

詢。

(五)考生提出試務申訴及成績複查後申訴期限由7日調整為5

日。

四、務請學校留意各項考試報名作業時程，於報名前置作業時

審慎確認考生報考資料，避免因資料錯誤而影響考生報考

或入學資格等情事。

正本：本局主管高級中等學校（含進修部）、特殊學校、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、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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